附件4
志愿项目评判标准

以下类型活动判定为非志愿服务项目：
（1）参与者本身职责与志愿服务内容相重合、学校或组织内部有明确制度要求的活动：如日常值班、开主题班会等；
（2）不构成服务目的、无服务对象、不以实践为主、具有公益性质但不具有服务性质的活动：如捐衣捐物、献血、通过打卡活动进行个人习惯培养、知识学习、专业实习等；
（3）参与者获得的时长明显高于志愿服务正常回馈标准的活动：如设计一个宣传图标记录时长 20 小时、通过微博、朋友圈等方式转发公益宣传内容，转发一次记录 1 小时等；
（4）作品征集活动或比赛（包含征文、摄影），对投稿内容无审核及筛选，参与即可获得志愿时长的活动；
（5）活动评选等需进行投票的引导性活动，学术讲座、教育学习、主题班团日等自我提升活动，其他以给予志愿时长作为吸引手段的活动；
（6）损害“志愿北京”信息平台、志愿服务团体和志愿者形象、可能泄漏志愿者及志愿服务对象个人隐私的活动；
（7）注册登记时弄虚作假，提供虚假信息的活动；
（8）其他明显违反志愿服务时长记录规定及相关规定的活动。
